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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师权利在当今日益深入的教育改革实践中会受到一些侵犯, 而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对教师权利缺乏有效

的救济。为了保障教师合法权利, 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完善教育法律法规: 把司法救

济作为教师法律救济的主要渠道; 改进教师行政救济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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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s rights suffer from some infracted invasions during today� s educational r eform, but cur rent educat ion

law s prov ide few legal r elief ways for teacher� s rights and lack of validly legal relief. Therefore, education laws should be

consummated according to the suitable circumstance as follow ings: firstly, legal relief should be the main way to guaran-

tee the rights of teachers; secondly, the teacher administrativ e relief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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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 概念分析

1� 教师权利
所谓权利是指: �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 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取得利益的一种方

式�。[ 1]作为一种法定的行为方式, 权力主要调节权

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教师既是一个

普通公民, 又是一个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

员。作为一个普通公民, 教师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基本权利, 而作为教育教学研究人员, 教师拥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后文简称 �教师法�)
等教育法律所赋予的权利, 这些权利大体可以归结

为教育教学自主权、学术自由权、指导评价权、获

取报酬权、参与教育管理权、培训进修权和申诉权

等 (具体条款可以参见 �教师法� 第七条)。从相

关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教师法� 等法律规定了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人员应该享有的特权。

2� 法律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 教师权利要靠法律救济来

实现和保障。法律救济是指当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

害时, 相对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和途径使受损害的

权利得到法律上的补救。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是指

当教育行政主体或其他的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在管

理过程中侵犯了教师的权利时, 教师可以通过申

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调节的方式获得法律上

的补偿。

� � 二、教师权利法律救济的必要性

1� 通过法律救济可以保护教师在教育活动中
的合法权利

随着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日渐深入, 学校、教

育行政主体或其他的国家行政机关在教育管理过程

中, 不可避免地对有些教师的权利造成侵害; 当教

师的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时, 教师应该具有法律保护

意识, 通过法定的方式和途径, 请求主管机关以救

济方式来帮助自己恢复并实现权利。长期以来, 我

国教师管理制度实行任命制, 学校作为教育行政机

关的附属物, 教师和学校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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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学校与教师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

系。学校、教育行政主体或国家行政机关掌握并行

使着行政权力, 以管理者的身份处于较为优越的位

置, 在教育管理过程中违法或不当行为必将给教师

权利带来一定的损害。教师享有一定的权利, 但是

教师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具有强制支配力, 他们

的权利不能直接制止某种侵害行为的发生, 这就需

要通过法律救济来保障教师权利的实现。

2� 通过法律救济可以弥补现行教育法律法规
的不足和缺陷, 促进教育法制建设

在教育法制建设中, 通过法律救济, 完善相应

的法律救济制度, 加强各级权力机关对教育法实施

的监督; 同时通过建立和健全有关教师的调解和申

诉制度, 以及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多种法律

救济手段去处理日渐增多的教育法律纠纷, 是完善

教育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 也是促进教育法制建设

的主要方面。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 现行教育法规

中的有些规定出现了一些缺陷与不足, 不利于教师

权利的法律救济; 从 �行政复议法� 和 �教育法�
以及 �教师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

的教育法规有关教师的法律救济的内容规定不多且

有些规定有其不合理之处。这些教育法律法规规定

中的不足和缺陷可以通过法律就济等教育法律实践

来改进与完善, 从而促使教育法律救济制度的健

全, 进而促进教育法制建设。

� � 三、对国外教师权利法律救济的合理借鉴

从国外英、法、德、日、美等国对教师权利的

法律保障来看, 他们一般重视以下做法: 第一, 赋

予教师明确的法律地位。在德、日、法三国, 虽然

对教师法律地位的称谓不尽一致 (德、法为公务

员, 日本为教育公务员) , 但是三国的教师都具有

公务员身份。公立学校的教师均由政府任免, 一般

没有任期限制。公务员身份较好的保障教师的不受

失业的威胁, 使教师的权利受到明确的保护。而在

英、美两国, 教师兼有公务员和雇员双重身份。公

立学校的教师一般由地方政府任用, 而这种任用关

系是用合同的方式确立的。教师与地方政府签订的

合同主要规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

关系, 教师履行教学职责并享有某些公务员的

特权。

第二, 注重对教师权利的程序保障。正如美国

程序法学派所说的: �把程序制度化, 就是法律。�[ 2]

在法律救济中, 正当程序是非常重要的。程序保障

又分为事前保障和事后保障。

事前程序保障指对教师做出惩戒和处分之前要

遵循严格的程序, 依照法律规定的惩戒种类和条件

实施。事后程序保障是教师获得各种救济的权利的

程序, 国外英、法、德、日、美等国都有明确的教

师申诉、复审、纠正、补偿和定期撤销处分的法律

救济制度。
[ 3]
就事前保障而言, 在德、日、法三国,

教师拥有公务员身份, 教师非经法定事由一经聘用

便可终身就职, 这样使教师的地位相对稳定, 免受

失业的威胁。在美、英两国, 教师兼具公务员和雇

员双重身份, 即为公务雇员, 中小学教师由地方政

府采用签订合约的方式雇佣。从教师的法律地位上

来看, 美英的教师权利保障不如具有公务员身份的

德、法、日三国健全, 但是美英公民权利的程序保

障制度非常发达, 从一定程度上使教师的权利受到

明确地保障。

� � 四、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师权利的保障比较缺

乏, 出现一些法制不健全, 程序不严格等问题。现

行 �教师法� 中规定了教师的申诉权利, 即 �教师
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侵犯其合法权利的, 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 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

诉,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 作

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

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 可以向同级人民政

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同级人

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

理。从我国的 �教师法� 等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内
容来看, 教师权利救济存在着以下问题:

1� 教师法律救济的途径单一
教育中的法律救济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

的。一是诉讼方式。凡是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

利, 符合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受

案范围的, 可以通过诉讼渠道来取得司法救济。二

是行政方式。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了行政申诉、行政

复议和行政赔偿等形式的行政救济方式。行政申诉

包括教师的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律救济

方式。三是仲裁和调解等其他方式。主要指通过教

育组织内部组织或机构以及其他民间渠道来实施法

律救济。

教师申诉制度是指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

及有关政府部门作出的处理不服, 或侵犯其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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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行为, 向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或有关的其他政府

部门提出要求作出重新处理的制度。
[ 4]
而在我国当

教师的权利受到侵犯时, 法律救济途径单一。现行

�教师法� 中只是规定了教师具有申诉的权利, 对

其他救济途径没有提及,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

权利的法律救济。

2� 教师申诉时限规定模糊
现行 �教师法� 中规定: 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利的, 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 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

提出申诉,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

内, 作出处理。从 �教师法� 的规定可以看出, 教

师对于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提出的申诉, 我

国现行 �教师法� 等法律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如果行政主管部门故意拖延或不履行职责, 这与行

政救济的目的相违背。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期限作为

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参考期限。

3�申诉机关不明确, 没有独立的申诉机构和

人员

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 当教师的权利受到学校

侵害时, 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一般将 �有关
部门� 理解为学校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但是这种

模糊的规定在现实中容易导致教育行政部门各机构

互相推诿, 致使效率低下或无法解决具体的问题。

另外, 我国的很多教育行政部门尚没有建立独立的

教育申诉机构和配备专门的人员, 这不利于对教育

申诉的及时受理和裁决, 不利于保护教师和受教育

者的合法权利。

4� 校内申诉需要进一步规范
教师对学校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侵犯了自己

的合法权利时, 校内申诉是最经济便利的方式。但

是当前我国很多学校都没有正规的校内救济渠道;

有的学校即使有, 也往往是由某些校领导单方面决

定, 缺乏教师及其权力相对人的代表参与。应当对

校内申诉这一种救济途径进行完善, 让学校本身成

为受理教育申诉的初级机构。

5� 缺乏对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
对处理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 相关法律也没

有规定。申诉制度要有相应的正当程序来保障, 而

我国 �教师法� 等相关教育法律中对处理教师申诉
所适用的程序没有规定, 致使在现实中对教师申诉

或者程序不规范, 或者根本就没有程序。这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申诉制度效力的发挥, 并在客观

上构成了教师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障碍。

6�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可以受理的范围没有
明确

对于内部人事处理是否可以申请复议问题,

�行政复议法� 没有规定复议权, 只是规定了对人

事处理决定的申诉救济途径, 在关系的教师的切身

利益时, 应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出行政复议。

以教师的聘任为例, 国家教委文件规定, 申诉

当事人对申诉处理不服的, 其申诉内容涉及人身

权、财产权及其它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可以

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在 �行政诉讼法� 中并没
有明确规定教师聘用申诉的处理是否可以提起诉

讼。对教师聘用而引起的争议应当以申诉为主要途

径, 但人民法院应该加强对申诉的程序审查, 从而

加强对处理教育申诉机构的监督。

� � 五、完善教师权利救济机制: 政策建议

与相关思考

� � 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教育的发展, 我国

�教师法� 等教育法律法规中有关教师权利救济的
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

�教师法� 等法律法规应该在教师的权利救济制度
方面做一些修正和完善。

1�进一步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 保障教师合

法权利

1993年通过的 �教师法� 明确规定 �教师是
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从国外教师的法
律地位来看, 像英、法、德、日、美等国教师的法

律地位被明确规定为国家公务员或国家公务雇员,

公务员的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障了教师

队伍的稳定和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我国教师从职业

特点上具有公共性质, 事实上学校或教育部门与教

师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 因此事实上的公务员

职业特点和现实中教师法律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为

了更好地保障和救济教师权利, 可以考虑将教师

(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 定位为国家公务员。

2� 完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
在现实的教育管理实践中, 学校内部管理体制

的弊端也是教师权利受到侵犯的原因之一。学校与

教师之间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 学

校或政府组织权力过于强大而缺乏制约机制是导致

教师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由于学校校

长在学校管理中拥有自由裁量权, 特别是在中小学

中实行校长负责制, 校长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

在对教师的聘任等关系到教师切身利益的问题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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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难以受到必要的约束和制约,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教师的权利容易受到损害。因此, 从保障教

师权利的目的出发, 应该建立一套能够对校长的权

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制, 使校长在法律法规所许

可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力。

3� 将司法救济作为教师权利法律救济的主渠
道

根据 �教育法� 和 �教师法� 的规定, 有关教

师法律救济的一些问题大多应该属于司法救济的范

畴。司法审查的作用就是以法律制约政府行为, 从

而使个人权利免受政府机构的非法侵犯。伴随我国

的法治进程, 学校行使权力时司法审查可以作为的

一种重要的外部监督,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

于学校内部行政权力的司法审查, 不仅在其实际应

用时可以保障教师的合法权利, 而且必然使学校管

理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产生一种心理压力, 从而促

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更加谨慎, 自觉地按照法律法

规的要求办事。

4� 完善与教师权利救济有关的制度
( 1) 确立教师仲裁制度

仲裁, 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各方当事人自愿将他

们之间发生的争议提交给各方所同意的第三方裁

判, 以求争议的最终解决。在教师救济途径中可以

采用仲裁制度的做法, 建立教师仲裁制度。当前需

确立平等、自愿、自由的教师仲裁制度, 并赋予其

完备的法律形式。教师在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

关系时, 可以运用仲裁的方式加以解决。

( 2) 改进教师行政救济制度

教师行政救济制度包括教师申诉制度、教师行

政复议制度、教师行政诉讼制度。由于现行教师行

政救济制度存在许多不足, 法律应尽快明确教育行

政复议制度, 并将教师行为程序明确规定在诉讼法

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校在作出对教师有影响的重

大决定时, 既受法律基本原则和法律程序的规范,

也受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司

法审查约束, 才能防止学校随意侵犯教师的基本权

利。

首先, 应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师申诉机制。教师

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了教师申诉制度, 由于在具

体制度方面缺乏进一步的规定, 从而导致教师的合

法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建立学校教师申诉机制是完

善教师救济途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可以考虑设

立专门的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教师对教育主管行

政机关或学校对于个人的处理不当而导致其权利受

到损害的, 可以向各级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提出申

诉。

其次, 应扩大行政复议范围和有限度的引进行

政诉讼制度。

行政复议, 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

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

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

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

适当性审查, 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

度。
[ 5]
目前, 我国教育领域的有关法律规范没有对

行政复议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这样既不利于理顺教

师与学校的关系, 也不利于教师的权利保障。教育

领域内对于教师权利的救济应该合理引入行政复议

制度, 为教师提供进一步寻求权利救济的渠道。因

此, 可以根据纠纷的性质, 通过法律规范确立相应

的行政复议制度, 以确保教师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

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救济。

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行政法

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 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 并作出

裁判的一种活动。
[ 6]
按照有关的规则和要求, 一切

纠纷都应该贯彻司法最终救济的原则。当然, 学校

与教师之间还是一种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关系, 学校

领域中的纠纷有其独特的属性, 不一定全部适合于

司法审查。但是, 法院介入该领域的纠纷随着司法

实践的发展也是有可能的。主张有限度地引入行政

诉讼制度, 应该不宜对所有教育纠纷进行司法审

查, 也就是说有关司法审查原则上应该限于形式的

程序的审查。有限度的司法审查一方面使学校领域

有限度的引入行政诉讼领域, 另一方面能够保障学

校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由, 从而更有效的保障教师

的合法权利。

5� 加强教师权利保障的执法监督
所谓执法监督是指 �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

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督

促和督导。� [ 7]而教师权利保障的执法监督是指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 对教师管理过程中执法的合法性所

进行的检查和监督。学校管理人员在教师管理过程

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非法治化的倾向, 严重侵犯了教

师的合法权利, 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滥用。 �从
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

约束权力。� [ 8]因此, 在建立和健全教师管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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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忱; 有的教师成为改革的旁观者, 甚至成为改

革的说三道四者、冷嘲热讽者。可以说, 目前围绕

如何提高学生考分、以追求升学率为目标的教学活

动已成为减损教师反思的效果、限制教师专业发展

的最大障碍。很难想象, 一所一心一意、目不旁

视、心无旁鹜、全力应试的学校, 教师会有怎样的

专业发展?! 学校背离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而企望

提高教师反思的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真可谓

是南辕北辙。所以, 要促进教师的反思、并且使教

师的反思时更多地产生认知冲突, 以促进教师的专

业成长, 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应以全面提高学

生的素质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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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法监督机制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教师的权利。

6� 真正发挥教育工会的作用
在国外, 像在日本, 虽然把教师地位为特例公

务员 (教育公务员) , 但是教育工会在保障教师权

利方面仍然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学校也

设立了教育工会, 但是没有真正发挥对教师的保护

作用。教育工会不能仅仅是一个摆设或学校管理的

工具, 而应该是一个保障教师合法权利的机构。借

鉴国外的做法, 在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时, 可以使教

师工会以合同一方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学校教师管理

中来, 以教师集体的力量来与学校方谈判或交涉,

这样能够更有效地维护教师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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